国家助学贷款申请书面材料具体要求

1.中国银行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审批表（一式二份， 打印，将审批表的正反面打印在同一张A4纸上；借款人签字及摁印，见证人一签字。）

贷款期限的计算：贷款期限=还款期限+在校年限（取得第一笔贷款的当年至毕业）

还款期限：毕业后13年内

在校年限：指取得第一笔贷款的当年距离毕业的时间

从  A  年到  B  年的填写：

A年：指取得第一笔贷款的当年

B年：等于A年+贷款期限

2.广西大学国家助学贷款推荐表 （一式二份打印，贴附借款人2寸正面免冠照片一张，学院盖章）

学习情况说明：2018级本科、研究生新生填写高考成绩或研究生入学考试各科成绩及总分情况。非2018级新生，填写简要的文字说明（入学到申请贷款之日的学习情况），并附上在校期间的所有学科成绩。

3.成绩单 （2018级本科新生、研究生新生不需出具成绩单，只需在推荐表中的学习情况说明一栏注明高考或研究生入学考试各科成绩及总分情况。非2018级新生，需在教务处网页上打印在校期间的所有学科成绩，成绩单需由学院教务办公室负责老师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

4.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表（加盖有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公章或人民政府公章的原件) 
5.申请书（用广西大学方格稿纸书写，申请书的标题为“国家助学贷款申请书”，称谓写“中国银行南宁市西大支行”，正文不少于800字，包括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申请贷款的意愿等内容，结语必须写上“本人获得贷款之后，将认真学习，毕业后履约还款，如有违约，将负担相应的经济及法律责任”，落款经本人签名后用右手大姆指按手印。）

6.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学生证复印件（两者的出生日期保持一致）

7.家长意见书

8.家长（任一方）身份证复印件

9.见证人一身份证复印件 （本科生的见证人一由班主任担任，研究生的见证人一由导师担任。）

10.见证人一承诺书

11.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学生承诺书

12.未办理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情况说明

注：材料按以上按列出的顺序装订，未特殊注明的材料只交一式一份。二代身份证需将证件的正反面复印到同一面A4纸上。所有借款资料要求书写工整，禁止草书填写；严禁任何涂、改、描。

